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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胡景北老师对一个业余作者进行这样认真的批评指点，我相信胡老师会

同意，科学的求知态度不在于盲目地接受和咀嚼前人或老师的现有结论，而在于

认真地理解和消化。对于没有弄清的问题，更要不耻下问。鉴此，对胡老师的评

论，自己提出如下的不同意见： 

1、胡老师评论说，“价值实体论指的是物品的价值由内含或物化在物品中的

某种东西决定”。“所谓物品‘内含’的东西，指的必须是在人没有看到物品之

前，没有从外部对其加以评价之前就已经存在与物品之‘内’。人从外部当然可

以程度不同地承认或者不承认它，但人已经不可能改变它：在交换中，物品所内

含的东西在质和量上是一定的，在交换之前已经确定了。这样一种实体论，在通

行经济学看来，对于解释交换和交换比率的确定，至少是不必要的累赘。” 

我完全同意胡老师对“价值实体论”的以上评论（胡老师批评的实质就是价

值理论研究中的所谓“客观价值论”）。在我的文章中，确实是多次使用了“价

值实体”这个概念。但我提出的“价值实体”不过是借用了这个名词，它同胡老

师评论的传统“价值实体论”（或客观价值论）有着本质不同。我在文章中明确

说明：“价值是人对客观物品功能的主观评价。只要能够满足人的需要，不论是

否劳动产品（劳动价值论认为非劳动产品无价值）和经济物品（效用价值论认为

免费物品无价值）都有价值。”（见引言）“人对客观物品的需要使其获得了价

值属性，或者反过来说，客观物品因人的需要而有价值。”（见第三节）并进一

步明确指出，价值是动态的。“同样的物品，昨天有人需要而有价值，今天可能

就无人需要而无价值；昨天需要的人很多因而价值量很高，今天可能就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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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因而价值量很低。”也指出了价值的相对性。“患病的时候有治病的需要，

药品或医生对其有价值；但身体正常时没有对药品和医生的需要，药品或医生对

其就没有价值。饥饿时需要食品，食品对其有价值；但饱食后不需要食品则食品

没有价值（不考虑储存的问题）。”（见第三节）等等，这一系列表述都说明，

我对价值实体的认识与胡老师所说的那种在“交换之前就已经确定了”、“人已

经不可能改变它”的“客观价值论”的“价值实体”有着天壤之别。在我看来，

物品的价值是由有需要的人从外部赋予的——“是人对客观物品功能的主观评

价”。用经济学的语言说，是外生给定的，随人们对物品需要的变化而动态变化

的。更明确的说，需要价值论属于主观价值论。在我的文章中对“价值是物品

‘内含’的人的需要”的表述，其意义只在于说明：如果当事人自愿进行不同物

品的交换，物品对双方就有价值，这种价值不是物品的自然属性，而是“内含”

在物品自然属性背后的、物品满足人的需要的能力或人对物品满足人的需要能力

的一种主观评价。这就是交换物品的质的同一性（除此之外还能有其他属性

吗？）。正是这种满足人的需要的共同属性决定了不同物品的交换联系，没有这

种共同属性物品就不可能建立交换联系，正如西方的一句谚语：驴子宁要草料不

要黄金。 

2、胡老师评论说，“通行经济学认为两种物品互相交换就会形成一交换比

率。”“通行经济学里，价值、价格都是交换比率。它们之间没有区别。经济学

研究的是交换比率，至于把它称为价值还是价格，那由各人自便。交换发生在货

币经济或者实物经济并不影响交换比率本身。”如果这种认识就是当今经济学对

价值（或价格）理论的权威观点，我们不仅要问：交换比率是依据什么建立的？

为什么单单同这种而不是那种物品（或单单同这个人而不是那个人形成交换比

率）？为什么足球迷愿意用 1000 元购买一张球票（建立“交换比率”），而不懂

足球的人即便便宜到 1 元 1 张也不会购买（不建立“交换比率”）；为什么病人

宁愿付高价（即便倾家荡产）购买药品（建立“交换比率”），而健康人却免费

赠送也不会要（不建立交换比率）。可见，交换比率仅仅是现象，经济学必须进

一步说明和回答：“物品的交换比率关系是依据什么建立的”这个更深层次原

因——总不能随心所欲吧。而这个问题的回答必然要分成两个层次：首先，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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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比率的两种不同物品必然具有某种质的同一性。这个质的同一性就是物品满

足“人的需要”的能力即价值。更确切的说，“交换比率”关系建立的前提条件

必然是：你的物品满足我的需要＝我的物品满足你的需要（这种认识同经济学

“自愿的交换能为双方带来利益”的说法完全一致）。没有这个前提条件，物品

的交换比率关系就决不可能建立。其次，交换物品在同质——满足人的需要——

的基础上，还要有量的等同性。所谓量的等同，是指双方对物品的数量交换关系

形成共识才可能交换。如果某甲愿意用 5 个苹果交换某乙的 10 个梨，但某乙只愿

意用 8 个梨交换甲的 5 个苹果，则双方的交换比率虽然在质上相同（都愿意用梨

和苹果交换），但量上不相等（10：5≠8：5）同样不能成交。更简单的说，1 张

100 元的钞票可以同 10 张 10 元的钞票交换（质相同且量相等），但不可以同少

于 10 张的 10 元钞票交换（质相同且量不相等）。这就是价值与价值量的区别。

上述观点在我的文章中已经有详细说明。 

3、胡老师说，“苗先生的文章中似乎还有一个误解，就是把价值和价格视为

不同的两回事，并且把价格仅仅视为货币交换中的交换比率。例如苗先生置疑

道：‘在价格交换出现之前，人类曾经经历了相当漫长的物物交换过程（即便货

币交换高度发达的今天，在某些场合还可以看到不同程度的物物交换）。在这个

物物交换过程中，人们依据什么进行物物交换的比较，原始的物物交换与现代的

货币价格交换之间有没有联系？有什么样的联系？这是经济学无法回避的问题；

也是均衡价格理论不能回答和解释的问题。”我确实认为价值和价格不应是一回

事。严格的说，这不是我个人的“误解”,而是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货币价格毕

竟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货币价格出现之前，人类的经济交换活动就

已经存在许多年了，经济学如何解释和说明价格出现之前的物物交换的原因？或

者，假定现在货币价格还没有出现，我们如何解释人类经济交换（物物交换）的

原因。如果胡老师说，用“交换比率”关系可以回答，那又回到上面谈到的“交

换比率是依据什么建立的”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只能从物品的价值和价值量

关系进行说明。我认为，我的文章是可以说明上述问题的。 

4、胡老师说：“通行经济学现在讲授的是交换价格论，并且是从消费者选择

出发讲授的。这一出发点往往又可以理解为通行经济学讲授的是效用价值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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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消费者之所以愿意参与交换是由于他认为对方的物品比自己的物品对自己

更有‘效用’”。“物品之所以能够交换，是人从外部给予物品对自己有用的评

价，”等等。胡老师对价值理论的上述说明，恰恰也是自己文章中的观点。正如

在我的文章第二节所指出的，效用价值论的不足仅仅在于没有解决“效用度量”

问题。而自己所以提出需要价值论，主要意义就在于弥补效用价值论的这个不足

（对劳动价值论的不足似乎已经不需要用更多笔墨去评论了）——我的文章的副

标题“一种可量化说明的价值理论”的意义就是在此。我将价值由传统的“效

用”改称为“人的需要”，其主要意义在于：（1）确立人的主观评价对价值的主

导地位。同样一件物品，不论其自然和社会属性如何（是否劳动产品或是否经济

物品），有人需要，物品就有价值；无人需要，物品就无价值。（2）通过对物品

的需要者人数统计解决价值的度量问题。同一件物品，需要的人多，价值量就

高；需要的人少，价值量就低；无人需要，物品就无价值。等等。上述认识，在

我的文章中已经得到了较明确的说明。 

5、当然，在解释和说明之余，我也要感谢胡老师的指点。我在反思，在我的

文章中使用“内含”和“实体”这两个词也许是一个败笔——虽然我使用这两个

词的本义与胡老师的批评毫不相关，它把像胡老师这样的学院式专家一下子拉回

到了古典经济学的客观价值论（而我的观点实实在在是一种主观价值论）。如果

不使用或改正这两个名词，也许不会引起这种误会和不必要的争论。 

感谢胡老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学术讨论的平台，也真诚的希望得到胡老师和

各位网友的批评指点。 

 

作者电子信箱（E-mail）: hldmfs@mail.hldptt.l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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